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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监高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指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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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精鹰传媒 

证券代码 830781 

主办券商 东兴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R 87 广播、电视、电影和

录音制作业 R8730 影视节目制作 

主营业务 影视制作、影视教育、新媒体直播 

发行前总股本（股） 51,418,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715,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53,133,000 

发行价格（元） 2.6 

募集资金（元） 4,459,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

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

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发行股份时，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拟发行股份不具有

优先购买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明确本次定向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公司尚

需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并未对股东优先认购权作出特殊规定，而《公

司章程》对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拟发行股份不具有优先购买权有明确约定，且公司董事会

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并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故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

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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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公司对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30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谭志新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200,000 520,000.00 现金 

2 邢雅丽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30,000 78,000.00 现金 

3 朱牡丹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10,000 26,000.00 现金 

4 冯雍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15,000 39,000.00 现金 

5 唐济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0 260,000.00 现金 

6 付刘峰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60,000 676,000.00 现金 

7 司徒聪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8 卢顺婷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9 曾鸣钊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10 苏冠儒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0 520,000.00 现金 

11 霍志新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12 周桢德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13 苏以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14 蔡勇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300,000 780,000.00 现金 

15 杨舜雁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50,000 390,000.00 现金 

16 黄泽荣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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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韩符伟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18 陈志翔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19 刘凯华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20 陈健彬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1 陈兴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2 黄琼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3 张海娟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4 袁云龙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0 260,000.00 现金 

25 伍颂宇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50,000 130,000.00 现金 

26 邓嘉欣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50,000 130,000.00 现金 

27 冼耀基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8 黄传卺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29 王建业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26,000.00 现金 

30 纪宁丽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52,000.00 现金 

合计 - - 1,715,000 4,459,000.00 -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公司借款的情况，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对象

提供担保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59,000.00 元，与预计募集资金金额一致，不存在实

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的情形。 

 

（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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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志新 200,000 150,000 150,000 0 

2 邢雅丽 30,000 22,500 22,500 0 

3 朱牡丹 10,000 7,500 7,500 0 

4 冯雍 15,000 11,250 11,250 0 

5 付刘峰 260,000 160,000 0 160,000 

6 苏冠儒 200,000 100,000 0 100,000 

7 蔡勇 300,000 200,000 0 200,000 

9 杨舜雁 150,000 50,000 0 50,000 

合计 1,165,000 701,250 191,250 510,000 

 

1.法定限售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愿限售 

    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自愿限售承诺函，自愿限售期 2 年：本次取得

的新增股份自中登登记满 1年，自愿限售部分的 50%股份可以解除限售；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自中

登登记满 2年，自愿限售部分的剩余 50%股份可以解除限售。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 年 9 月 4日召开 2023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

已对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公司已在广发银行佛山新民支

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佛山新民支行 

账户账号：9550889900000469036 

本次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1、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东兴证券、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以规范募集资金管

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名称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签署银行名称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新民支行(以下简称：新民支行)是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以下简称：佛山分行)辖内支行，新民支行无对外签署合同的公章，其签署合同的用印由佛山分行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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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根据《监督管理办法》，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截至审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 20 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

数预计为 47人，预计不会超过 200人，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股票发行的条件。 

 

（九）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2023年 10月 23日，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向公司出具了《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关于广东精鹰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有关事宜的复函》，该复函显示，因公司属于民营文化企业，公

司定向发行增发股份不属于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审批事项，请公司在专业机构指导下按程序推进即

可。 

公司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

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为中国境内自然人，亦无需履行 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

准或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自律审查。除此之外，不

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的情况。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按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建章 26,887,221 52.2915% 17,529,043 

2 
北京天星文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078,956 7.9329% 0 

3 韩成淼 3,311,580 6.4405% 3,198,436 

4 刘宏亮 2,963,735 5.7640% 2,937,552 

5 莫立 2,963,735 5.7640% 2,937,552 

6 王玉玲 2,455,376 4.7753% 0 

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20,329 4.7072% 0 

8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995,963 3.8818% 0 

9 尹格 1,328,320 2.5834% 0 

10 谭志新 849,123 1.6514% 469,591 

合计 49,254,338 95.7920% 27,0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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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建章 26,887,221 50.6036% 17,529,043 

2 
北京天星文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078,956 7.6769% 0 

3 韩成淼 3,311,580 6.2326% 3,198,436 

4 刘宏亮 2,963,735 5.578% 2,937,552 

5 莫立 2,963,735 5.578% 2,937,552 

6 王玉玲 2,455,376 4.6212% 0 

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20,329 4.5552% 0 

8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995,963 3.7565% 0 

9 尹格 1,328,320 2.5000% 0 

10 谭志新 1,049,123 1.9745% 619,591 

合计 49,454,338 93.0765% 27,222,174 

 

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系根据发行前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及本次发行的数量情况进

行计算填列。 

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9,358,178 18.20% 9,358,178 50.6036%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14,611 1.20% 678,361 1.28% 

3、核心员工 139,139 0.27% 1,089,139 2.09% 

4、其它 14,233,898 27.68% 14,233,898 26.79% 

合计 24,345,826 47.35% 25,359,476 47.73%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7,529,043.00 34.09% 17,529,043 32.9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9,543,131 18.56% 9,734,381 18.32% 

3、核心员工     510,000 0.96% 

4、其它         

合计 27,072,174 52.65% 27,773,424 52.27% 

总股本 51,418,000 100% 53,133,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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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0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27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47人。 

以上数据依据审议本次股票发行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 年 8 月 31 日）的在册股东及本

次新增股东情况确定。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均将有所增加，营运资金得到有效补充，

资产负债率会有所下降，资本结构得以改善，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公司营运资金将得到补充，有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将起到促进作用。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入将有所增加，现金总量得以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所有者权益将有所提升，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保障公司

经营的快速发展，从而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专注网络视听领域，通过整合上游供应链、建设与赋能下游经销商的运营

模式，以影视制作、影视投资、文化活动、影视教育、新媒体直播五大业务板块，为客户提供从策

划到销售的品牌运营一站式解决方案，赋能城市/企业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推动网络视听产业与

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王建章 
董事长、董事、

总经理 
26,887,221 52.2915% 26,887,221 50.6036% 

2 刘宏亮 副董事长、董事 2,963,735 5.7640% 2,963,735 5.578% 

3 谭志新 董事、副总经理 849,123 1.6514% 1,049,123 1.9745% 

4 邢雅丽 董事 0 0% 30,000 0.0565% 

5 宾勇 董事 0 0% 0 0% 

6 莫立 
监事会主席、监

事、创意总监 
2,963,735 5.7640% 2,963,735 5.578% 

7 胡俊杰 职工监事 69,569 0.1353% 69,569 0.1309% 

8 冯雍 监事 0 0% 15,000 0.0282% 

9 韩成淼 董事会秘书 3,311,580 6.4405% 3,311,580 6.2326% 

10 朱牡丹 财务总监 0 0% 10,000 0.0188% 

11 韩符伟 核心员工 34,785 0.0677% 44,785 0.0843% 

12 杨舜雁 核心员工 69,569 0.1353% 219,569 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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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蔡勇 核心员工 0 0% 300,000 0.5646% 

14 付刘峰 核心员工 0 0% 260,000 0.4893% 

15 苏冠儒 核心员工 0 0% 200,000 0.3764% 

16 唐济民 核心员工 0 0% 100,000 0.1882% 

17 袁云龙 核心员工 0 0% 100,000 0.1882% 

18 伍颂宇 核心员工 0 0% 50,000 0.0941% 

19 邓嘉欣 核心员工 0 0% 50,000 0.0941% 

20 司徒聪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1 卢顺婷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2 曾鸣钊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3 霍志新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4 苏以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5 刘凯华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6 纪宁丽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76% 

27 冯雍 核心员工 0 0% 15,000 0.0282% 

28 周桢德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29 黄泽荣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0 陈志翔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1 陈健彬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2 陈兴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3 黄琼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4 张海娟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5 冼耀基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6 黄传卺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37 王建业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88% 

合计 37,149,317 72.2497% 38,879,317 73.1729%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0.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25 1.12 1.17 

资产负债率 38.03％ 38.34％ 36.78％ 

 

 

 

三、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13 

四、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4年3月8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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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4、《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第二次修订稿）》 

6、《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7、《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8、《广东精鹰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9、《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10、《验资报告》 

11、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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